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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目的： 

為配合國立嘉義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長期發展，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先端技

術之未來專業高級人才，以期能學習尊重多元文化背景與生活方式，了解不同

國家企業機構及組織之運作模式，鼓勵本校學生及教師赴海外專業實習，建立

校際觀摩典範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第二條  實施項目： 

視各學年學校政策及經費，由本校不定期推動本校各系、所、院「薦送專業實

習學生及教師」與海外先進或具發展潛力之大學、機構、組織或企業等合作。 

第三條  實施程序: 

(一) 由當年度受指定推動「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」案之單位，

訂定甄選薦送學生及教師之資格、審查標準，提出階段性審查流程（須符

合公平、公開及公正之原則），由研究發展處統一公告後，隨即依據審查流

程辦理之。 

(二)當年度受指定推動「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」案之單位，完

成甄選流程後需提出「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計畫書」（以

下簡稱計畫書）（格式另行公告），包括：專業實習詳細內容、專業實習與

校內專業課程結合之相關性、甄選薦送學生及教師之審查標準、程序、名

額，海外專業實習全程所需時間、預算明細等。 

(三)將計畫書送繳研究發展處後，由研究發展處召開「國立嘉義大學因公派員

出國或赴大陸(含港澳)地區案件審核小組」進行審查會議。 

(四)計畫書經審議後，由研究發展處公告薦送之學生及教師名單並辦理學生及

教師與海外研修單位資料互相傳遞等相關事宜。 

(五)當年度受指定推動「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海外研修」案之單位，需善

盡輔導薦送學生了解海外專業實習與校內專業課程之結合重要性，以及強

化學生赴海外專業實習整體環境之瞭解，並協助辦理學生出國相關事宜。 

 

 



 

第四條  獎助對象及項目: 

(一) 本校「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」案採計畫經費總額核定方   

式。 

(二) 獎助對象: 

經本校「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陸(含港澳)地區案件審核小組」審議「薦送

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」案後核定之人員(包含隨隊教師)。 

(三) 獎助項目:  

往返機票及出國手續費、出國期間生活費、交通費(內陸交通費)、保險費

及計畫執行必須支出之業務費。 

第五條  獲獎教師及學生返國後權利及義務: 

(一)獲獎人員均須於返國一個月內提出出國報告，並送研究發展  處備查。 

(二)薦送教師返國後，需於三年內開設與海外專業實習之相關演講或課程。 

(三)獲獎學生返國後，需參加研究發展處舉辦之海外專業實習心得成果分享之

相關活動。 

六、 獲獎教師及學生返國後權利及義務: 

(一) 獲獎人員均須於返國一個月內提出出國報告，並送研究發展  處備查。 

(二) 薦送教師返國後，需於三年內開設與海外專業實習之相關演講或課程。 

(三) 獲獎學生返國後，需參加研究發展處舉辦之海外專業實習心得成果分享之

相關活動。 

七、 執行薦送專業實習學生及教師赴海外研修之單位注意事項: 

     有關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，依本校「校務基金自籌經費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或赴大

陸(含港澳)地區案件處理要點」規定及會計帳務處理程序辦理。 

八、 本校學生於修業年限內限申請本案活動一次。 

九、 具役男身分之在學學生，應依內政部「役男出境處理辦法」規定辦理。 

十、獲本校通過推薦學生及教師，未於當年度完成赴研修地者，視為自願放棄權利，不 

可保留至次年度。 

十一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理。 

十二、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備

後實施。 


